
关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过渡期有关要求的函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局，各评委会、自主评聘单位：

根据《丽水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制管理实施办

法》（丽人社〔2020〕83 号）精神，自 2020 年起，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按以下要求执行：

一、关于参加职称评审人员的继续教育学时合格年限规

定：符合助理级参评条件的本科学历人员达到至少 1 年学时

合格，大专、中专学历人员分别达到 3 年、5 年且近 2 年每年

学时合格要求；符合中级职称参评条件的研究生、大专以上

学历人员分别达到至少3年、4年且近2年每年学时合格要求；

符合高级职称参评人员，其继续教育应为至少 5 年且近 2 年

每年学时合格。以此类推，参评资格年限未列详尽的按各职

称系列评价标准要求执行。

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专业科目学时合格及年限要求有具

体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二、过渡办法。2020 年符合初定和评审相应职称的专业

技术人员，至少满足当年继续教育学时合格条件，2021 年、

2022 年、2023 年参评人员分别至少满足 2 年、3年、4 年每

年继续教育学时合格，以此类推。

三、各评委会、自主评聘单位在发布评审通知时，要根

据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对继续教育学时规定和我市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学时制管理实施办法，明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学时要求，并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。

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7 月 21 日


